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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第 152號法律公告

《2000年申訴專員條例 (修訂附表 1) 令》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申訴專員條例》(第 397章) 第 24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命令自 2000年 7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本條例適用的機構

《申訴專員條例》(第 397章) 附表 1第 I部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廢除 "工業署。"；

(b) 加入 "投資推廣署。"。

行政會議秘書

鄭美施

行政會議廳

2000年 5月 16日

註  釋

本命令將已廢除的工業署從《申訴專員條例》(第 397章) 適用的機構的名單㆗刪去，並

將新成立的投資推廣署加入該名單㆗。


